
桂教基建〔2026〕2号

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全面做好 2026年度基础
教育专项工程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：

为加快推进我区基础教育专项工程项目实施，切实发挥专项

资金使用效益，现将 2026年度第一批基础教育专项工程项目计

划（见附件 1—7）印发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基础教育专项工程项目建设工作

基础教育专项工程是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、推动义务教育

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、强化学前教育普惠发展、深化高中

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的基石，是推动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、提高

学前教育公办率、扩大普通高中学位供给的主要举措，对建设高

质量教育体系、发展素质教育、促进教育公平至关重要。各地要

切实增强责任感、使命感和紧迫感，抓早谋实、攻坚快干，下好

先手棋、打好主动仗，在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，全力推动基础教

育项目实现早日开竣工，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，加快构建高质

量教育体系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。

二、严格落实县级承担资金，切实加强专项资金管理

教育专项资金是保障民生福祉的基础支撑，有关资金的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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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点多面广线长，各地务必抓细抓实。一是要按照《广西壮族

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教育领域自治区以下财政

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桂政办发〔2019〕

120号）要求，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，加大筹措力度，严格落

实本级政府投入责任，确保本级财政应承担的资金及时足额到

位。二是要严格按照《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〈城乡义务教育

补助经费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25〕68号）、《财政

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〈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

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21〕127号）、《财政部 教

育部关于印发〈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

教〔2025〕180号）、《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〈改善普通高

中学校办学条件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21〕74

号）等文件的相关规定，严格资金管理，规范资金支付，严禁超

范围使用。要严格建设标准，严禁超标准、超规模或豪华建设。

补助资金支持的学校必须是已列入当地学校布局规划、拟长期保

留的公办学校，严禁随意布局中小学或安排项目，或因项目遴选

不合理导致形成闲置校园校舍。要严格按照项目管理规定安排项

目，教育行政部门机关及直属非教学机构的建设和设备购置，以

及其他超越基本办学条件范畴的事项，不得列入补助资金使用范

围。要按项目进度及时拨付补助资金，确保不因资金不到位而影

响项目建设进度。三是 2024年起，自治区将义务教育薄弱环节

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、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补助资金、学

前教育资源奖补资金、普通高中办学条件补助资金纳入直达资金



— 3 —

专户管理。各地教育部门要结合项目实施进展及时办理请款，与

财政部门共同努力做到应付尽付，避免专项资金移出专户管理。

三、切实强化项目管理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

（一）切实提高认识，着力加快项目前期工作

项目前期工作对控制项目成本、质量和推进进度起着决定性

作用，是项目安排的重要依据，是提高项目投资效益的基础性工

作。各地务必提高认识，将前期工作摆在与项目建设同等重要的

位置，切实加大工作力度，落实项目前期工作经费，加快推进项

目前期选址、征地、立项、设计、财评、招投标等前期工作，确

保项目在资金下达后 6个月内实现开工建设。同时，要按照审定

的“十五五”建设规划库有序推进项目前期工作，做好具备开工

条件项目的储备，避免出现“资金等项目”的情况。要积极向当

地党委、政府主要领导汇报，加强与发展改革、财政、自然资源、

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的沟通，积极争取相关部门在经费、用地、

建设审批手续等方面的支持和配合。

（二）加快项目计划执行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

各地要严格按照印发的项目计划组织实施，严禁私自变更项

目、调减建设规模或降低建设标准。各地要牢固树立“花钱必问

效，无效必问责”的观念，及时制定项目推进方案及倒排工期表，

原则上新建、改扩建项目应在 6个月内开工建设，2027年 8月

31日前完成项目建设，维修改造项目应在当年完成建设。要紧

盯 2026年度设区市绩效考评指标目标（2025年续建项目完工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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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 85%、2026年新建项目开工率达 90%，其中 2026年投资低于

60万元项目完工率达 80%），规范绩效考评项目管理，加强统

筹指导和督促力度，充分考虑雨季和教学活动对施工的影响，不

断优化施工组织方案，加快工程建设进度，确保实现年度建设目

标任务。同时，2026年第一批基础教育项目将列入自治区人民

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，作为自治区统筹推进的重点工作。

对存在资金下达超 12个月未能开工或 24个月未能竣工的项

目县（市、区），自治区将扣减或停止拨付该县（市、区）下一

期项目资金，并收回未能按时开工、竣工的项目资金；对项目进

展较快的县（市、区）给予资金奖励。各地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

项目计划无法实施或规模（包括建设规模、投资规模）缩减较大

的，要按程序进行项目调整，在 1个月内报所在市教育局审批，

由市教育局审核后行文将调整项目报自治区教育厅审查、备案。

（三）严格执行相关标准，规范项目建设

各地要严格按照《中小学校设计规范》（GB 50099—2011）、

《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》（建标〔2002〕102号）、

《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09—2008）、《幼儿园

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75—2016）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小学教

学点基本办学标准（试行）》（桂教规范〔2016〕15号）、《广

西壮族自治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学校食堂（伙房）

建设标准（试行）》（桂教〔2012〕3号）等规范标准，优先补

齐办学条件短板，推动学校标准化建设。要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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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和工程管理规定，按照国家有关要求选择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

行项目勘察选址、设计和施工，依法依规开展施工图设计文件审

查、项目招投标、项目施工，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、工程监理制、

招投标制和合同管理制。

（四）严格过程管理，把好质量安全关

各地要严格执行工程质量安全有关规定要求，切实加强项目

质量安全管理。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把好质量关、验收关，未经

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工程不得交付使用，坚决杜绝“问题”工程。

要加强对在建工程的安全管理，一旦发现设计、施工存在安全、

质量等问题，要立即停工限期整改，待整改合格后方可复工。施

工场所必须严格实行封闭式管理，以防儿童、学生误闯误入，引

发安全问题。

（五）切实加强项目监督检查，严肃查处责任事故

各地要加强对项目实施的监督检查，建立项目公示制度。要

按照有关要求在“广西学校办学条件管理系统”定期、如实报送

项目进展和资金支付情况，严禁谎报虚报。要及时发现、解决项

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确保项目按计划实施。我厅将

继续通过提醒、通报、督办、约谈等方式，对进度滞后的县（市、

区）进行督促和指导。同时，按照资金“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责

任追究制度，适时对各地项目实施情况开展专项审计及第三方评

估工作，一经发现有不按要求实施项目，弄虚作假套取专项资金

和挤占、挪用、截留专项资金，以及因工程质量问题造成校舍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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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责任事故的，将严肃查处，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

附件：1．2026年第一批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奖补资金项目计

划表（不打印）

2．2026年第一批农村义务教育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

制补助资金项目计划表（不打印）

3．2026年第一批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中

央资金项目计划表（不打印）

4.2026年第一批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中央补助资金

项目计划表（不打印）

5.2026年第一批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自治区补助资

金项目计划表（不打印）

6.2026年第一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特殊中央补助资金

项目计划表（不打印）

7.补 2025年免保教费扣减的扩大学前教育资源资金

项目计划表（不打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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